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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海南历史文脉，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
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
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
物和场所。包括：

（一）琼侨歌谣等传统口头文学以及
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二）琼剧、儋州调声、临高渔歌、崖
州民歌、黎族民歌、苗族民歌、海南八音
器乐、黎族竹木器乐、黎族打柴舞、苗族
盘皇舞、海南椰雕等传统戏剧、音乐、舞
蹈、美术；

（三）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苗族
传统刺绣蜡染技艺、东坡笠屐制作技艺、
黎族船型屋营造技艺等传统技艺；

（四）南海航道更路经、黎族苗族三
月三节等传统民俗；

（五）黎族传统体育与游艺活动等传
统体育和游艺；

（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

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文物保护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协调机制，解决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工作
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专业队伍建设，完善人
才培养机制。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和
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自然
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商务、科技、财
政、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
康、民族、住房城乡建设、市场监管、乡村
振兴、知识产权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
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配合

做好本辖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当地人民政府
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和公布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并可以从本级名录中向上一级
人民政府旅游和文化主管部门推荐符合
列入上一级名录的项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和文化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东坡文
化、海瑞廉洁文化等体现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并提出列入
本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建议。

代表性项目不能以活态形式存续或
者无法传承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
和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记录该项
目的核心内容和独到技艺，经专家论证
确实无法存续的，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
准后将其退出名录，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和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制
定保护规划，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的属性、特点以及存续状况，实行
分类保护：

（一）对濒临消失、活态传承困难的
代表性项目，应当优先安排保护经费，记
录并保存其内容、表现形式、技艺流程，
收集相关资料和实物，保护相关场所及
遗迹，提供和改善传承场所及其他传承
条件，采取特殊措施培养传承人，实行抢
救性保护；

（二）对具有生产性技艺和社会需
求，能够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
转化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代表性项
目，应当采取扶持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建设、扩大传承人队伍、支持提高产
品设计制作水平和品质、协助宣传、展
示、推介产品和服务等措施，实行生产
性保护；

（三）对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
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可以
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非物质文化
遗产特色村镇、街区，或者结合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对代表

性项目及其所依存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
境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在政策、资金等
方面予以扶持。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
和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
有关规定确定和公布代表性项目保护
单位，并通过补助、奖励等方式予以支
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申请成为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
位。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和文化主管
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认定
和公布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团体
（群体），并通过提供必要的场所、保护补
助费用和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参与社会性
公益活动、支持代表性传承人申报专业
技术职称、人才认定等方式予以扶持。

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
人、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依照国家和
本省有关规定享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
应的保护义务。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和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本级代表性项
目的保护情况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开
评估结果，评估结果作为奖惩依据。

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或者
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原认定部门取消其项目保护单
位、代表性传承人或者代表性传承团体
（群体）资格，向社会公布，并可以重新认
定：

（一）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规定义务
的；

（二）因保护不力、保护措施不当或

者违反合理利用原则，导致代表性项目
存续状况恶化或者失去真实性的；

（三）违反法律法规造成恶劣影响
的。

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原
认定部门可以授予其名誉传承人称号，
并重新认定代表性传承人。

第九条 鼓励和支持举办、参加国
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传播和
交流活动，加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研究、交流与合作。

鼓励和支持华侨华人参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传播、宣传和推广，加强对
琼剧等起源于本省且在境外传承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交流和合作，创新合
作模式，联合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欢乐节、传统节庆等活动以
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
会、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等国际活动，通过
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推行多语言交
互新型数字化体验等方式，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进行宣传、展示、传播和交流。

省和相关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应当履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采取扩大
原材料种植生产基地和传承体验设施建
设、扩大传承人群、扶持产业发展等措
施，加强对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保
护和传承。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
具有海南特色、适宜普及推广的传统音

乐、舞蹈、戏剧、体育等代表性项目纳入
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将传统体育、游艺代
表性项目纳入全民健身活动；推动非物
质文化遗产融入社区建设，打造社区特
色文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
当统筹本地的国有剧场资源，通过免费
或者低收费等方式，支持传统音乐、舞
蹈、戏剧等代表性项目展示展演。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和有条件的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集
传承、体验、教育、培训、旅游等功能于一
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博物馆、传承体
验中心（所、点）等传承体验设施，运用现
代科技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
展示。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兴办非
物质文化遗产专题馆、博物馆、展览馆和
传习馆（所）等传承体验设施。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定向资助、贷款贴息
等政策措施予以支持。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
和文化、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
部门应当采取下列措施，培养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和后继人才：

（一）组织代表性传承人、后继人才
及相关从业者等参加相关研习和培训；

（二）支持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建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研究基地，设置相
关专业和课程，对就学人员按照规定给
予资助；

（三）支持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
承人或团体（群体）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知识教育和实践活动；

（四）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培训。

第十三条 支持合理利用非物质文
化遗产，打造具有海南特色的文化品牌。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理利
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开发动漫、游戏、
演艺、影视、艺术品、文化创意产品等特
色文化产品和服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理开
发利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中药炮制
及其他传统工艺，促进传统工艺的传承
与振兴。支持符合条件的传统工艺企
业申报中华老字号和海南老字号，支持

将中华老字号和海南老字号中符合条
件的传统技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充分利
用海南自由贸易港贸易自由便利等政策
优势，拓展国际市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
产相关产品和服务跨境贸易。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结合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推动非
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展。推进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融入景区、度假
区、公园、酒店、商场；支持利用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体验设施，培育旅游体验
基地；鼓励开发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
色的主题旅游线路、研学旅游产品和演
艺作品。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依托区域内独具特
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设立非物质
文化遗产就业工坊、合作社、家庭工场
等，推动乡村地区传统工艺振兴，发展乡
村特色文化体育产业、乡村旅游，建设文
明乡村。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
关部门应当对合理利用代表性项目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场所提供、宣传
推介、产品销售等方面予以支持，按照国
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保障其在税收、行政
事业性收费等方面所享受的优惠政策和
待遇，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采购非物质
文化遗产相关产品和服务。

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
产品等方式，为开发利用代表性项目提
供金融支持。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
和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支
持、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
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
等，将涉及知识产权的传统手工技艺、生
产工具、艺术表现形式等申请专利、注册
商标、申报地理标志和著作权登记。

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行业组织
依法为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代
表性传承团体（群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提
供指导、咨询、信息等服务。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2022年7月1
日起施行。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定
（2022年5月3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
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
家统一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
考察时指出，继续做强做大有机农产品
生产、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产业，搞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办、国办《关于
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意见》要求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进一步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制
度。省八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传承发展
好优秀传统文化、黎苗文化和海洋文
化，保护和利用好东坡文化、海瑞廉政
文化、“船型屋”等文化遗存，积极推进

“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世界
双遗产申报工作，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的培养、认定、管理和传承所建
设。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
化遗产，既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选择，
又是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的具体措施。

2022年5月31日，海南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共十八条，自2022年7月1日起施
行。《规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海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省八次党代会

精神，遵循上位法，但不重复上位法，采取
“小切口”立法形式，围绕保护好、传承好、
利用好非遗这一主线，坚持立法与非遗保
护精准有效衔接，坚持突出海南特色，坚
持务实管用，充分吸纳和体现近年来我省
非遗保护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经验和做法，
从完善非遗保护体系、加强非遗传承传
播、促进非遗的合理利用等方面作出了有
特色、针对性强、可操作的规定，推动解决
非遗保护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规定》
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一、完善制度，健全非遗保护工作体
系

在上位法的制度框架下，结合我省
实际，《规定》进一步完善了非遗保护工
作体系：一是弥补上位法仅规定国家级、
省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空白，建立了我
省市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要
求县级以上旅文部门应当加强对少数民

族文化、东坡文化、海瑞廉洁文化等体现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具有历史、文学、艺
术、科学价值的非遗进行调查，并提出列
入本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建议。二是
总结形成分类保护的实践经验，明确根
据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属性、特点以及存
续状况，实行分类保护。如对濒临消
失、活态传承困难的代表性项目，应当
采取优先安排保护经费等措施，实行抢
救性保护；对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
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
可以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非遗特
色村镇、街区，或者结合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对代表性项
目及其所依存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
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三是对实践中
存在的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
承人支持措施不到位问题，规定县级以

上旅文部门对项目保护单位通过补助、
奖励等方式予以支持，对代表性传承人
提供必要的场所、保护补助费用和支持
代表性传承人参与社会性公益活动、支
持代表性传承人申报专业技术职称、参
与人才认定等具体措施。

二、多措并举，提升非遗传承传播水
平

传承传播是扩大非遗社会影响力，
提升非遗可见度，展示非遗保护工作成
效，深化非遗保护意识，推动非遗保护工
作深入开展的基础。《规定》突出海南特
色，作出以下规定：一是发挥我省华侨华
人优势，鼓励华侨华人参与非遗传承、传
播、宣传和推广，加强对琼剧等起源于本
省且在境外传承的非遗的研究、交流和
合作，创新合作模式，联合打造特色文化
品牌。二是履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遗公约》，规定采取扩大原材料种植

生产基地和传承体验设施建设、扩大传
承人群、扶持产业发展等措施，加强对黎
锦的保护和传承。三是加强政府支持传
承力度，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具有海南特色、适宜普及推广的传统
音乐、舞蹈、戏剧、体育等代表性项目纳
入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建立完善集传承、
体验、教育、培训、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
非遗馆、博物馆、传承体验中心（所、点）
等传承体验设施等措施。四是针对我省
非遗传承后继人才缺乏的问题，明确有
关主管部门应当采取组织代表性传承人
等参加相关研习培训，支持高等院校、职
业院校设置相关专业和课程，引导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遗教育培训等措
施，培养非遗传承人和后继人才。

三、加大支持，促进非遗利用和发展
合理利用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实现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

造海南特色文化品牌，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要手段。《规定》
结合自贸港建设，做出以下规定：一是发
挥自贸港贸易投资自由便利等政策优
势，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理利用
非遗创作开发动漫、游戏、演艺、影视、艺
术品、文化创意产品等特色文化产品和
服务；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拓展国
际市场，开展非遗相关产品和服务跨境
贸易。二是结合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明确了推
进非遗有机融入景区、度假区、公园、酒
店、商场等措施。三是推动非遗保护融
入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要求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依托区域内独具特色的非遗，支
持建设非遗就业工坊、合作社、家庭工场
等，推动乡村地区传统工艺振兴，发展乡
村特色文化体育产业、乡村旅游。四是
支持社会各方主体参与非遗合理利用，
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
对合理利用代表性项目在场所提供、宣
传推介、产品销售、税收、政府采购等方
面给予支持。五是加强非遗知识产权保
护和利用，明确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支持、
指导非遗项目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
代表性传承团体（群体）等，将涉及知识
产权的传统手工技艺、生产工具、艺术表
现形式等申请专利、注册商标、申报地理
标志和著作权登记。

健全保护传承制度，提升保护传承水平
推动海南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定》解读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省旅文厅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121号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定》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22年5月3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7月1日起
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5月31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陵水黎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
关于相关企业办理清理账款工作的公告
南昌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为做好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我单位对历年债务进行了
清理，但因部分债务时间间隔过长，你司原联系方式已变更等
原因，现无法联系到你司。为顺利推进清欠工作，请你司于
2022年6月15日前派员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
会对接办理相关清欠事宜，逾期未前来办理的，将按有关规定
进行账务处理。（办公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桃源
大道青少年宫；电话：0898-83322036；公务邮箱：bgs_lsxcl
@hainan.gov.cn；联系人：李女士13637686679）

陵水黎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
2022年6月6日

关于盛泰仕家装配式建筑奖励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市盛泰房地产有限公司拟建的盛泰仕家座落于海口市江东

新区国际高教科研组团JDGJ-11-A15-01地块。根据海口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批复的《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方案审查申请表》，
本项目装配率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2017）的
要求，给予地上建筑面积的3%进行奖励，奖励面积共计7536平方米
（不计入容积率核算）。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
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0天（2022年6月7日至2022年6月16
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
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
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
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
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
电话：65686617，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2年6月7日

海口新埠岛海南之心-艺境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岛北片
区（0301地块），项目于2016年7月通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
请将室内健身设施由E1栋调整至F栋首层架空，F栋首层停车位更
正、外立面线条由深灰色涂料调整为深灰色铝单板、墙面石材由灰
色石材和米黄色石材统一调整为米黄色石材。为广泛征求相关权
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6月7日至6月20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

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
码：570311。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新埠岛海南之心-艺境项目

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受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

按现状进行拍卖：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三峰路宗地面积
166.91m2的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证：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01-
02757号)及地上901.59m2建筑物，参考价人民币：398.67万元，竞
买保证金60万元。现将具体的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22年7月5日9时。
2.拍卖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203房。
3.报名地点：海口市国贸玉沙路19号城中城A栋4楼海南荣丰

华拍卖有限公司。
4.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

7月1日17时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5.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公告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

17时前到账为准。
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开户行：海

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桥支行；账号：1010898890015349。
7.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8.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31355988 13707589398
法院监督电话：0898-65873365
网址：www.typm.com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我局于2022年5月31日刊登在《海南日报》A07版《儋州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自然资公告〔2022〕

10号），挂牌出让位于洋浦东部生活服务区2022-G-01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因故终止挂牌出让活动。特此公告。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6月7日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终止洋浦东部生活服务区2022-G-0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的公告


